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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團
團
長
伊
文
思
在
接
受
♦ 

記
者
的
提
問
時
，
不
肯
透
 

露
下
一
輪
會
談
是
否
是
最
 

後
-
輪
會
談
，
以
及
還
要
 

進
行
多
少
輪
會
談
才
可
草
 

簽
協
議
•
不
過
伊
文
思
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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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 
制售一 

一新一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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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示
，
草
簽
協
議
時
，
會 

解
決
會
談
全
 
部
問
題
• 

據
英
國
駐
華
大
使
館
 

透
露
：
中
英
關
於
香
港
問
 

題
的
會
談
協
議
，
將
由
雙
 

一
方
代
表
團
團
長
草
簽
。

天
氣 

報 
吿5

日

的

士

司

機

高

SI

入

土

爲

安
 

另

一

的

士

司

機

又

被

洗

劫

9

午
午

R

廿
一
輪
會
談
結
束
 

中
英
下
月
初
續
談
 

(
香
港
廿
二
日
專
電
 

)
北
京
消
息
••
中
英
關
市
 

香
港
問
題
的
第
二
十
一
輪
 

會
談
，
今
天
結
束
•
今
天
 

下
午
發
表
聯
合
公
報
，
缱 

績
用
「
有
益
」
、
「
建
設 

性
一
來
形
容
這
次
會
談
結
 

果

。
雙
方
商
定
下
一
輪
會
 

談
於
下
月
五
日
、
六
日
兩
 

天
在
北
京
舉
行
。
會
談
結
 

束
後
，
英
方
代
表
團
團
長
 

伊
文
思
和
中
方
代
表
團
團
 

長
周
南
進
行
了
一
 
個
多
小
 

時
非
正
式
接
觸
。

會
談
結
束
後
英
方
代

決眉目

■"域兩

劫
匪
於
劫
得
一
百
五
 

十
元
後
逃
去
無
踪
，
司
機 

曾
以
無
綫
電
對
話
機
尋
求
 

其
他
司
機
協
助
。

警
方
曾
搜
索
西
區
一
 

帶

，
但
並
無
結
果
• 

與
此
同
時
，
司
機
高
 

迪
的
葬
禮
亦
於
前
日
舉
行
 

。
數
以
百
計
高
迪
生
前
的
 

好
友
及
家
人
都
瞻
仰
了
他
 

的
遺
容
•

喪
禮
中
由
高
迪
的
二
一
 

十
一
歲
兒
子
丹
尼
祝
禱
， 

希
望
警
方
能
早
日
將
兇
徒
 

繩
之
於
法
，
以
慰
亡
父
之
 

靈
•

丹
尼
之
母
親
則
在
墓
 

旁
飲
泣
，
一
片
慘
霧
愁
   

S. 

出
斋
葬
禮
者
還
包
括
 

死
者
的
同
僚
•

一
隊
由
二 

一
百
五
十
輛
的
士
組
成
的
車
 

隊
前
日
手
上
黑
色
布
帶
， 

從
雲
高
華
街
道
駛
往
本
汝
 

比
高
迪
下
葬
之
墓
園
。

共
有
超
過
七
百
人
出
 

席
了
在
科
士
蘭
教
堂
舉
行
 

的
喪
禮
。

一戶

免

(
雲
訊
)
缨
日
前
耶
 

魯
的
士
司
機
高
迪
被
人
槍
 

殺
後
，
另
一
名
的
士
司
機
 

於
週
二
日
早
上
被
人
挾
持
 

洗
劫
，
幸
好
僅
損
失
財
物
 

而
已
■四

十
四
歲
M
A
C
工 

U
R
 E
的
士
公
司
司
機
沙
 

林
斯
基
被
一
名
劫
匪
以
獵
 

刀
指
嚇
喉
部
，
並
被
挾
持
 

至
史
丹
利
公
園
的
高
爾
夫
 

球
場
•劫

匪
爲
 
一 
名
年
約
二
 

十
餘
歳
白
人
，
領
高
約
一 

百
八
十
七
厘
米
(
六
呎
二
 

吋
)
、
體
重
七
十
二
公
斤
 

(

一
百
六
十
磅
)
•

我

一

嘉

工
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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♦

令
天
時
間
填
寫
大
批
表
格
以
 

作
支
薪
及
其
他
部
門
之
用
 

。
如
此
則
總
共
需
時
八
、 

九
天
，
然
後
簽
署
手
續
方
 

告
完
成
。

公
司
當
局
謂
，
如
工 

會
同
意
適
用
六
月
十
五
日
 

公
司
所
編
定
之
派
班
表
， 

則
巴
士
可
於
四
十
八
小
時
 

恢
復
•
但
紀
利
則
謂
，
公 

司
所
編
之
派
班
表
正
是
觸
 

發
此
次
糾
紛
之
導
火
綫
， 

工
會
將
永
不
同
意
使
用
不
 

根
據
資
歷
深
淺
而
定
之
派
 

班
表
。

(
雲
訊
)
雲
域
兩
地
之
巴
士
司
機
，
昨
日
就
城
市
公
共
交
通
公
司
所
提
出
，
旨 

在
终
止
九
個
星
期
來
巴
士
停
頓
之
兩
項
建
議
舉
行
投
票
，
以
決
定
是
否
接
受
該
等
建
 

議
•
工
會
領
袖
則
向
該
等
司
機
建
議
拒
絶
接
受
■

城
市
公
共
交
通
公
司
主
任
談
判
員
富
利
沙
，
於
讐
方
在
星
期
二
晚
會
議
至
深
夜

一一 一

P
4̂2

之
後
稱
，
公
司
上
述
兩
項
 

建
議
，
其
中
 
一
項
爲
司
機 

簽
署
按
照
資
歷
深
淺
而
編
 

定
之
工
作
派
班
表
後
，
巴 

士
服
務
即
可
恢
復
•
另
一 

項
則
爲
 
公
司
方
而
接
受
獨
 

立
加
拿
大
公
共
交
通
工
會
 

最
近
提
出
十
三
項
要
求
之
 

半
数
，
其
餘
要
求
之
四
分
 

三

，
公
司
方
而
亦
給
予
略
 

作
調
整
之
答
覆
。

富
氏
績
稱
，
如
該
兩
 

項
建
議
獲
得
接
受
，
則
巴 

士
將
可
於
八
月
卅
一
日
恢
 

復
行
走
•

工
會
副
主
席
麥
哥
密
 

於
星
期
二
表
示
，
工
會
將
 

於
星
期
三
進
行
投
票
•
投 

票
结
果
可
於
星
期
三
晚
或
 

星
期
四
日
揭
曉
■

富
利
沙
指
出
，
工
會
， 

最
近
提
出
之
十
三
項
要
求
 

，
有
些
涉
及
合
约
的
問
題
 

，
不
能
爲
 
公
司
方
而
所
接
 

受
•

富
氏
謂
，
工
會
欲
其
 

會
員
於
罷
工
期
間
病
假
亦
 

須
支
薪
，
同
時
在
該
期
間
 

内
例
假
亦
不
受
罷
工
之
影
 

響

。
關
於
巴
士
可
於
八
月
 

卅
一
日
块
復
行
走
之
問
題
 

，
獨
立
加
拿
大
公
共
交
通

工
會
本
地
第
一
 
分
會
主
席
 

紀
利
不
表
同
意
-
紀
利
謂
 

，
如
公
司
當
局
准
許
司
機
 

按
照
六
月
十
五
日
以
前
之
 

舊
派
班
表
工
作
，
則
巴
七
 

''I
於
四
十
八
小
時
内
恢
復
 

服
務
・
但
公
同
當
局
則
謂
 

該
等
舊
派
班
表
經F
毁
滅 

，
而
簽
署
新
派
班
丧
之
手
 

續
則
需
時
约
八
、
九
天
".•

查
第
署
新
派
班
表
之
 

手
續
爲
，
資
歷
最
深
之
司
 

機
首
先
選
擇
巴
士
路
綫
， 

然
後
由
第
二
名
資
深
之
司
 

機
選
擇
，
如
此
直
至
所
有
 

一
八
四
二
名
司
機
均
已
選
 

擇
其
路
綫
爲
止
■

路
綫
經
選
擇
並
簽
字
 

後

，該
等
派
班
表
即
利
查
 

核
及
覆
核
•
以
後
再
需
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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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雲
訊
)
本
年
五
月
六
日
晚
 

吕

肩

，
本
市
華
埠
片
打
東
街
二
七
汇
號
 

二
樓
發
生
劫
殺
案
，
一 
名
華
人
男
 
一一

子
趙
萬
鍾
被
人
謀
殺
，
兇
徒
逃
之
夭
夭
。

雲
埠
警
務
處
昨
特
懸
紅
一
 
萬
元
，
緝
拿
兇
徒
 

歸
案
。
賞
格
有
效
期
至
一
九
八
五
年
七
月
十
一
日
 

爲
止
。
圖
爲
懸
賞
之
文
告
・

非

法

移

民

轉

爲

上

 

決

延

期

至

明

年

賞

者 報 嫁 佻 # 對 方 警 由 以 全 安 爲

X5BS565

戏3532

或
或
宣
二
或
議
殘$5$5sss2$5

减32$5

或55

民
殘55

留
殘
殘$3$5/二 35$553 3
5
K
K
窃
联

月

三

日

終

止

$5

一

懸

心 添

止 供 日 提 一 料 十皆 月之 七闘 年有 五 案 八领 九兇 
- 
此 至與 期有 日若

(
渥
太
華
電
)
移
民
部
長
羅
拔
士
前
日
透
霧
，
一 
項
容
許
加
回
長
期
非
法
移
民
 

申
請
轉
爲
永
久
居
民
的
聯
邦
計
劃
决
定
展
延
至
-
九
八
五
年
 
一 
月
三
日
。

經

已

上

品

華
 

溫

顧
感 

垂
深 

蒙
殊

計
劃
原
定
於
八
月
底
 

結
束
•
在
該
計
劃
下
，
任 

何
非
法
居
於
加
拿
大
達
五
 

年
或
超
過
五
年
的
人
士
， 

都
可
以
 

13
名
或
匿
名
方
式
 

向
一 
個
特
別
委
員
會
申
請
 

轉
為
永
久
居
民
。

加
拿
大
律
師
公
會
移
 

民
法
例
 
部
門
主
席
祈
連
 a
 

爲
，
展
延
限
期
可
以
減
輕
 

政
以
千
計
非
法
 
移
民
的
痛
 

苦
。

特
別
委
員
會
在
去
年
 

八
月
由
雲
埠
律
師
羅
賓
遜
 

建
議
成
立
"
在
審
理
申
請
 

的
過
程
中
，
委
員
會
將
考

慮
非
法
移
民
在
加
拿
大
有
 

否
家
屬
勝
系
、
良
好
的
工
 

作 
及
刑 
事
紀 
錄
。

祈
連
表
示
他
仍
然
担
 

心
委
員
會
執
例
過
嚴
。
他 

說
委
員
會
成
員
並
不
考
慮
 

溫
情
及
人
道
主
義
，
並
能 

决
定
何
時
對
申
請
作
出
答
 

覆
。

估
計
潛
居
加
拿
大
的
 

非
法
移
民
達
五
萬
至
二
十
 

萬
不
等
。
到
目
前
為
止
， 

委
員
會
共
聆
聴
了
二
千
二
 

百
六
十
七
宗
申
請
，
其
中 

- 
千
九
百
七
十
六
宗
獲
批
 

准
。
其
餘
的
均
被
否
决
或
 

一
^

^

^

庵

形

延
期
作
出
決
定
•

在
此
項
聯
邦
計
劃
推
 

行
前
，
非
法
移
民
亦
可
以
， 

，在
移
民
官
的
批
准
下
轉
爲
 

永
久
居
民
，
但
申
請
者
一 

般
需
在
加
國
住
上
三
年
， 

具
備
親
屬
聯
繫
及
没
有
刑
 

事
紀
録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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删

去
 

華
盛
騙
号
 

E
Q
r
r
r
o
l
-
J
H
一 

十
日
電
)
(
記 

黨

綱

中

有

關

中

國

內

政

部

份
 

者
鮑
廣
仁
)
中 

國
駐
美
國
大
使
 

章
文
晋
今
晚
打
電
報
给
美
國
共
和
黨
政
绸
委
員
會
主
席
租
共
和
黨
全
國
代
表
大
會
主
 

席

，
强
烈
要
求
共
和
黨
政
綱
委
員
會
將
共
和
黨
政
綱
草
案
中
有
關
中
國
台
灣
和
香
港
 

的
段
落
删
去
。

章
文
晋
在
電
報
中
説
♦
•
「
我
們
驚
悉
共
和
黨
根
據
政
綱
委
員
會
全
體
會
議
通
過
 

的
政
綱
，
保
證
美
國
將
支
持
和
全
面
執
行
〔
與
台
灣
關
係
法
)
的
條
款
，
這
表
明
你
 

們
無
視
指
導
我
們
兩
國
關
係
的
三
項
中
美
聯
合
公
報
•
」 

章
文
晋
接
着
説
•
•
「
更
爲
嚴
重
的
是
，
共
和
黨
政
绸
草
案
竟
然
鼓
吹
香
港
人
民
 

實
行
自
決
。
所
有
這
一
切
顯
然
嚴
重
違
反
了
指
導
我
們
兩
國
關
係
的
原
則
，
是
對
中
 

國
内
政
的
干
涉
，
這
些
做
法
極
大
地
損
害
了
全
體
中
國
人
民
的
民
族
感
情
。
」 

章
文
晋
大
使
指
出
，•
共
和
黨
政
綱
草
案
中
有
關
中
國
的
部
份
，
「
已
引
起
了
我
 

們
的
嚴
重
關
切
」
•
他
强
烈
要
求
共
和
黨
從
維
護
中
美
兩
國
良
好
關
係
出
發
，
從
上
 

述
段
落
從
其
政
綱
中
删
去
。

-

共
和
黨
政
綱
草
案
是
在
政
綱
委
員
會
八
月
十
七
日
舉
行
的
全
體
會
議
上
通
過
的
 

。
政
綱
草
案
聲
稱
「
我
們
(
共
和
黨
)
明
確
重
申
我
們
對
台
灣
一
 
千
八
百
萬
人
民
 

的
關
切
，
我
們
保
證
這
種
關
切
將
始
終
不
變
，
並
繼
續
認
爲
任
何
用
武
力
改
變
台
灣
 

地
位
的
企
圖
都
是
對
該
地
區
和
平
的
威
脅
」
■
政
綱
草
案
還
宣
稱
•
•
「
我
們
熱
情
地
 

支
持
里
根
總
统
所
重
申
的
立
場
，
美
國
的
政
策
是
支
持
和
全
面
執
行
〔
與
台
灣
關
係
 

法
)
的
條
款
。
此
外
，
我
們
完
全
支
持
香
港
人
民
實
行
自
決
。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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